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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公开办法 

 

为了保障学院师生员工依法获取学院各类信息，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教育部《高等学校

信息公开办法》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信息公开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院公开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

原则。公开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 

第二条  学院对不利于社会、学校和学院稳定的虚假信

息或者不完整信息，要及时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予以澄清。 

第三条  学院成立信息公开领导小组，领导学院信息公

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信息公开

工作的院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学院党政办公室、学工组等主

要负责人和学院党委纪检委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党

政办公室，负责学院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具体职责是： 

（一）管理、协调、维护和更新学院公开的信息； 

（二）统一受理、协调处理、统一答复各方提出的信息

公开申请； 



 

（三）协调对拟公开的学院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四）组织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内部评议； 

（五）承担与学院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学院完成信息制作或者获取信息后，应当及时

明确该信息是否公开。确定公开的，应当明确公开的受众；

确定不予公开的，应当说明理由；难以确定是否公开的，应

当及时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定。 

第五条  学院主动公开以下信息： 

（一）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信息； 

（二）需要师生员工或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信

息。 

第六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应当自该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学院决策事项需要征求教师、学生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

意见的，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法律、

法规对信息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学院在公开信息前，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

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审查。按照“谁公开，谁负责”的

原则，由学院主要负责人审查确定是否公开。如对信息不能

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报上级部门审查。 

第八条  学院通过学院官网、学院公众号、信息公告栏、

电子显示屏、简报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信息。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党政办公室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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